黎城县统计局
2026年行政执法检查工作计划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的决策部署，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《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，充分发挥统计执法监督职能，切实保障统计数据质量，结合我县统计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计划。
一、检查依据
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《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办法》为执法检查核心依据，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相关规定。
二、检查主体
黎城县统计局。
三、检查对象范围
本县统计基本单位名录库中的“四上”单位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、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、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）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。
根据上级要求，结合我县“四上”单位总量，全年计划开展行政执法检查不少于4家，涵盖工业、投资、贸易、服务业等主要专业领域。
四、检查内容
（一）统计调查对象遵守统计法律法规规章、统计调查制度情况。
（二）统计调查对象依法设置原始记录、统计台账，建立并执行统计资料管理制度情况。
（三）统计调查对象依法提供统计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及时性情况。
（四）入退库企业（项目）的真实性，是否存在虚假入退库问题。
（五）是否存在代填代报、干预企业独立真实填报统计数据行为。
（六）其他依法应当检查的事项。
五、检查方式
（一）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
依托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平台，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、随机选派检查人员，抽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。抽查比例不低于在库“四上”单位总数的1%，年度内对同一统计调查对象实施行政检查不超过1次。
（二）重点检查
根据上级统计部门转交、部门移送、群众举报及各专业在日常数据核查中发现的违法问题线索，及时开展重点执法检查。
（三）数据质量核查
结合各专业数据质量核查工作，对数据波动异常、填报差错率较高的企业（项目）进行执法检查。
检查方式以现场检查为主，采取问询谈话、查阅资料、实地核验等方式开展。
六、检查频次
原则上年度内对同一检查对象现场检查不超过1次。
七、时间安排
（一）计划制定阶段（2026年1月—3月）。制定年度执法检查计划，明确检查任务、时间节点和人员分工，报县司法局备案。
（二）执法检查阶段（2026年4月—10月）。根据工作计划分批次开展执法检查，严格按照执法程序规范操作。
（三）结果处理和总结阶段（2026年11月—12月）。完成执法检查案卷整理归档，依法公示检查结果和行政处罚信息，形成年度执法检查工作总结报告。按时向上级统计部门报送执法检查情况。 
八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统筹组织
局主要负责人亲自抓、负总责，分管负责人具体抓，统筹调配执法人员力量，协调各专业力量配合参与，明确责任分工，细化工作举措，确保各项检查任务落实到位。
（二）严格规范执法
严格按照执法程序开展检查，执法人员须持有效执法证件上岗，做到亮证执法，规范制作检查笔录等法律文书，做到执法全过程留痕。对检查中发现的统计违法行为，严格依据《统计法》及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依法查处。
（三）实行宽严相济
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，对首次发现且情节轻微、及时改正的问题以指导整改为主。检查过程中坚持边执法、边普法，向企业讲解统计法律法规要求，帮助规范统计基础工作。
（四）严明工作纪律
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，不得接受检查对象宴请、礼品礼金，不得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。严格落实保密规定，妥善保管检查资料。
（五）强化结果运用
对查实的统计违法行为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和公示通报，将统计违法企业信息纳入信用平台联合惩戒。同时注重以案释法，通过典型案例通报达到警示教育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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